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親民服務執行計畫  
100年 06月 02日訂定 

102年 04月 11日修訂 

103年 02月 25日修訂 

104年 02月 12日修訂 

  104年 12月 29日修訂 

108年 05月 28日修訂 

111年 04月 20日修訂 

111年 12年 30日修訂 

112年 03月 22日修訂 

112年 09月 21日修訂 

113年 01月 11日修訂 

113年 02月 27日修訂 

壹. 計畫依據 

依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對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核

要點及 107年 12月 14日新北地秘字第 1072403745號函辦理。 

貳. 實施目的 

為加強第一線為民服務工作，使服務更臻完善，透過具體行動，

展現親民禮賓的服務，同時提昇民眾滿意度。 

參. 實施對象 

本所第一線為民服務同仁。 

肆. 實施內容： 

一、各項便民服務設施 

(一)設有服務鈴且功能正常。 

(二)設有服務臺、取號機、茶水設備、哺（集）乳室。 

(三)設有身障坡道、身障停車位、無障礙廁所及提供輪椅。 

(四)書寫臺提供紙、筆、印臺及老花眼鏡。 



(五)設有影印機或清楚標示提供申辦案件免費影印。 

(六)設有公用電話或電話借用服務。 

(七)設有民眾查詢電腦、免費上網區或清楚標示免費 wifi上網

方式。 

(八)服務資訊整齊清楚、無過期（含年度地政業務及重大事項

行事曆、公佈欄、文宣品、海報、跑馬燈等）。  

(九)意見箱設於明顯處（含意見調查表、筆）。 

(十)提供書報閱覽、等待座椅充足且樓層、方向指引標示正確

及申辦業務櫃檯標示清楚。 

(十一)接獲民眾反映領件櫃檯標示不清楚，增設領件櫃檯橫幅

標示及測量課值班活動式告示牌。 

(十二)增設地政常用文件申辦樓層指引。 

(十三)書寫區申報範例增加項目標籤，並放置地政業務有關機

關洽公項目簡介及聯絡方式。 

二、環境管理 

(一)環境整潔明亮舒適、綠美化或佈置。 

(二)廁所地板無濕滑、清潔無臭味、設有置物設備、洗手乳，

點檢表能依時點檢。 

(三)雙語標示樓層表。 

(四)於大門、側門處雙語標示服務時間（含中午不打烊）。 

三、安全防護 

(一)洗手間加裝反針孔設備，一日兩次監測反偷拍並於反偷拍

巡檢紀錄表紀錄。 

(二)資料庫主機設定定期執行檢查腳本及寄信功能，相關檢查

資訊寄至內網指定信箱。 

四、跨機關合作 

將「繼承便利包 2.0」及「性別平等」等地政相關文宣放置

於戶政、稅捐及國稅等機關。 

五、開(收)工儀式 



(一)開(收)工前十分鐘以語音廣播方式進行 

1.語音廣播形式： 

(1) 開(收)工前十分鐘：第一次廣播預告 

(2) 開(收)工前五分鐘：第二次廣播預告 

(3) 開(收)工前一分鐘：第三次廣播預告 

(4) 開(收)工語 

2.語音廣播內容：開收工內容經主管同意，得視實際情況調

整之。 

(二)開(收)工時間 

開工時間為每日早上 8點 30分，收工時間為每日下午 5點

30分。 

六、人力配置及工作事項 

(一)服務人員 

1.服務人員應著整齊服裝且勿穿拖鞋及佩戴識別證於明顯

處。 

2.走動式服務工作項目： 

(1) 除主任、秘書、主管、人事、會計、收費人員及服務

中心、單一審查、領件、綜合收件櫃檯人員不排走動式

服務外，原則為全所同仁輪值排班。 

(2) 另各業務課同仁因離職、調任、懷孕或長期傷病不克

走動等因素，除因傷病不克走動者需提證明由研考列管

外，應於排班表確定前告知研考修正。 

(3) 如遇因值班、休假、出差等個人因素屆時無法走動

者，應自行協調調換，並於調換完畢後告知各課主管或

小研考至本所雲端硬碟資料夾中更新班表，以利控管排

班表正確性。 

(4) 倘人員該到勤而未到勤者，將通知該業務課主管處

理，並由該業務課主管選定人員代替值勤。 

(5) 服務位置應於鄰近門口民眾顯而易見處，掌握民眾進

入辦公廳舍關鍵 15秒主動向其民眾微笑、打招呼，抱持

熱忱態度且耐心有禮應答，並給予適當之引導，例：早



（午）安，您好。請問要辦理什麼。 

(6) 搭配明顯之服務手勢（手指併攏手心向上約 65度

角），適時將民眾引導至正確櫃檯或場所，例：請往○號

櫃檯、請至書寫桌、請坐…等。 

(7) 對欲離開之民眾微笑、點頭示意，並搭配適當用語，

例：請慢走，再見！、歡迎下次再來…等。 

(8) 每日最後一班走動式服務最後 10分鐘需整理兒童遊戲

區的環境，協助將桌面上的物品、玩具等收納於櫃內，

並清理垃圾，將桌椅歸位。 

3.第一線櫃檯服務項目： 

(1) 服務人員於開工前一分鐘應做好服務工作前的準備，

如就迎賓位置、櫃檯作業的預備及閱讀最新訊息、於櫃

檯前放置名牌等事項。 

(2) 接待民眾時，親切、主動並微笑問候民眾，例：早

（午）安，您好、請問要辦理什麼…等。 

(3) 處理民眾之業務需花費稍長時間時，應主動告知，

例：請您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等。 

(4) 處理完民眾業務應雙手遞交民眾資料、零錢放置零錢

盤中遞交、印章擦拭乾淨後裝袋或裝入印章盒後遞交…

等。應以下列用語結束服務，您的資料請您核對、歡迎

下次再來、請慢走，再見！…等。 

七、櫃檯管理： 

(一)應保持整潔及具一致性，並至少備有下列物件： 

1.雙語服務人員職名牌（含代理人姓名）；提供單一綜合櫃檯

申辦者免提供代理人姓名。 

2.離座時應放置雙語「暫停服務」、「請洽鄰近櫃檯辦理」或

「代理窗口」 

3.親民服務意見調查表。 

4.便條紙、筆。 



5.提供書表範例及揭示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並具正確性。 

6.雙語標示櫃檯項目並標示編號。 

(二)服務時間除依機關服務時間外，中午亦應指定人員輪值，

以方便民眾洽辦。 

(三)櫃檯業務課應視現場民眾之等候狀況，備有因應措施或增

派服務人力之機制，避免發生等候過久之情形。 

八、辦公秩序： 

櫃檯人員或其代理人員於服務時間嚴禁以下事項： 

(一)飲食 

(二)非公務需要之上網 

(三)閱讀書報 

(四)化妝 

(五)群聚聊天 

(六)其他影響民眾洽公及服務形象之行為 

伍. 服務考評 

一、查核方式 

(一)各課課長每週輪班針對主管查核表(附件三)所列項目每日

進行查核，並將查核結果紀錄後每週呈報主任核定。 

(二)每日開啟意見箱 2次，收集親民服務意見調查表，並將意

見內容記錄於親民服務意見調查結果一覽表(附件四)，針對

具體意見內容，按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重視民情輿情執行

計畫辦理。每季將親民服務意見調查表及電子問卷調查系統

數據分析後，製成親民服務執行計畫統計分析報告，並簽呈

主任核示。 

二、教育訓練及遴選優良服務人員 

(一) 業務課應運用內部會議不定期自行舉辦「服務人員教育訓



練」，上課內容包括全功能收件櫃檯教育訓練、紓解顧客抱怨

的方法、服務禮儀與電話禮貌、民眾常見問題 Q&A等。 

(二)每月 5日前簽陳親民服務意見調查結果，將具體意見回饋

會辦各課，請各課主管於課務會議等公開場合表揚優良人

員。 

陸.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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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正面 反面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親民服務執行計畫—主管查核表        112年   月 

考核項目 

（配分） 
考核内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環境管理

（12

分） 

1. 機關週圍走道與環境乾凈整潔 

2. 設有無障礙坡道、無障礙停車

位，且無障礙坡道暢通，無阻塞

情形 

3. 機關外設有服務鈴且功能操作

正常 

4. 於大門處雙語標示服務時間

（含中午不打烊） 

5. 入口處標示明顯易見，雙語標

示樓層表 

6. 環境整潔明亮舒適、綠美化佈

置 

     

各項便民

服務設施 

（26

分） 

1. 設有服務臺且有專人提供諮詢

服務 

2. 設有通用廁所，廁所地板無濕

滑、清潔無臭味、設有置物設

備、洗手乳，點檢表能依時點

檢 

3. 設有哺集乳室且用品充足 

4. 書寫臺提供紙、筆、印臺及老

花眼鏡，且整齊乾淨 

5. 揭示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及

清楚標示服務流程 

6. 提供書表範例及並具正確性 

7. 設有影印機或清楚標示提供

「免費影印申辦案件應備文

件」服務 

8. 設有叫號系統及簡易案件辦理

流程即時顯示服務 

9. 服務資訊整齊清楚、無過期

（含公佈欄、文宣品、海報、跑

馬燈等） 

     

附件二 



10. 見箱設於明顯處且備意見表

及筆 

11. 設有免費上網區或清楚標示

免費 wifi上網方式 

12. 提供書報閱覽、等待座椅充

足 

13. 設有公用電話或電話借用服

務 

以上各項配分為 2分 

註：服務鈴、無障礙坡道、無障

礙停車位、通用廁所及公用電話

等，同一大樓可設置共用；若因

機關（單位）建築主體、空間限

制經研議確有設置困難者，免予

扣分。 

服裝儀容

及服務態

度 

（40

分） 

1. 配戴識別證或穿著可識別服

裝，服務人員無穿拖鞋情形

（5分） 

2. 服務人員能立即上前招呼服務

（15分） 

3. 能親切問候，並使用「您好」

或其他問後語（5分） 

4. 服務熱忱耐心有禮應答（15

分） 

     

櫃檯管理

（12

分） 

1. 雙語標示櫃臺項目及編號 

2. 櫃臺桌面整潔無堆放雜物且清

楚標示人員名牌及代理人資訊 

3. 離櫃同仁設有雙語「請洽鄰近

櫃臺」或「暫停服務」或「代

理窗口」 

以上各項配分為 4分 

     

辦公秩序

（10

分） 

服務人員無群聚聊天、飲食、化粧、

閱讀書報、非公務使用上網或其他

影響民眾洽公及服務形象之行為 

以上有 1項即 0分 

     

其他建議

或應改善

事項 

1. 視現場民眾等候狀況，如未有因應措施或增派服務人力，列為

減分依據。 

2. 現場服務情形有值得嘉許或其他地所參考學習項目，列為加分



依據。 

查核人員： 秘書： 主任： 

 

  



 

 

附件三 


